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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 年 9 月 5 日行政會議訂定審議通過 
112 年 6 月 14 日主管(行政)會議修訂審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考績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 2 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合併設置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

業高級中等學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總數為

15人，每滿 4人應有 2人由本校全體公務人員(主計及人事人員除外)票選產生

之。除當然委員人事主管 1 人及指定委員 8 人外，其餘 6 人為票選委員，並依

選舉得票數排名順序增列候補委員，委員組成方式及人數分述如下： 

(一)當然委員 1人：由人事主任擔任。 

(二)指定委員 8 人：由校長就本校一級單位主管人員及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代

表指定之，但該協會拒絕推薦者，不在此限。 

(三)票選委員 6 人及候補委員 3 人：以票選方式產生，依選舉得票數之多寡，

依序排名為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 

三、本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

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

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 20人以上者，至少 2人。 

四、本會之選舉方式規定如下： 

(一)本校公務人員(主計及人事人員除外)於本會舉行選舉當日仍在本校支薪

者，具有票選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 

(二)選舉方式： 

由本校全體公務人員(主計及人事人員除外)列為票選委員候選人，使用「紙

本投票」或「網路電子投票」擇一方式，採普選、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最

多連記 2名)選舉之。每人於選票中圈選 1至 2名。該選票中無圈選或圈選

超出 2名者，則該選票視同無效票(廢票)。 

(三)圈選方式： 

1.紙本投票：選舉權人應於選票圈選處以劃記號為之，如有塗改，視為無

效票(廢票)，認定如有疑義時，由監票人員決定之。 

2.網路電子投票：選舉權人應至人事室所指定之網址及路徑，採網路線上

勾選方式投票。 

(四)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 

1.依選舉得票數之多寡，依序排名為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得票數相同者，

以抽籤決定之。 

2.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舉產生之委員，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辦理補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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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採紙本投票前，應公開推選監票人員進行投開票作業，採網路電子投票，

由人事人員進行開票作業。選舉結果由人事室於本校網頁公佈。 

(六)本會選舉委員之選舉日期及圈選方式由人事室另行公告。 

五、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委員資格： 

(一) 死亡。 

(二) 離職、留職停薪、延長病假、公務借調未實際在本校任職者。 

(三) 免職、停職或撤職、休職。 

(四)喪失當然委員或指定委員身份者。 

(五)票選委員以書面提出請辭委員職務，經校長同意獲准者。 

(六) 票選委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 2 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解

除其委員職務。 

(七) 其他法定事項。 

六、本會委員之任期 1年，自當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止，期滿得連任。並由

校長指定 1 人為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 1 人

代理會議主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執行本會委員職務時，以公假及課務派代方式處理，其

餘有關本會職掌任務、出席會議及決議人數、復議程序、委員迴避、陳述意見

等事項，依「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辦理。 

八、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考核或甄審(選)過程應嚴守秘密

規定，不得洩漏，違反者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本會決議過程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 

九、本會開會時，除負責會議工作之人事人員外，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均不得錄音、

錄影或將書面資料攜出會場，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十、本要點相關議事運作未規定者，得依內政部訂頒之會議規範辦理。 

十一、議案經表決通過後，如發現決議內容明顯違背法令或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

現致原決議案確有重加審議之必要時，由人事室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提

起復議，始得重啟決議程序。 

提起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校長交回復議案件或主管機關通知本校限期重新報核案件，本會應重啟決議程

序。 

重啟決議程序之案件，其決議仍應依法規所定各該審議事項審議通過之出席及

表決人數比例。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及函釋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本校主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十四、本要點修訂實施日期自 112年 8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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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修正後) 現行條文(修正前)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公務人
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12 年 6 月 14 日主管(行政)會議修訂審議通過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考
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 年 9 月 5 日行政會議訂定審議通過 

配合本校自 112
年 8月 1日改隸
為成功大學附屬
學校後變更校
名。 

一、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以
下簡稱本校)依據「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條之
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
級中等學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
公務人員考績及甄審等事
項，依據「公務人員考績
法」第 15條、「公務人員
陞遷法」第 8條、「考績委
員會組織規程」、「公務人
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配合校名變更並
酌作適用法條及
文字修正。 

二、本校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合併
設置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
等學校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置委員總數為 15人，每滿 4人應
有 2人由本校全體公務人員(主計及人事人
員除外)票選產生之。除當然委員人事主管 1
人及指定委員 8人外，其餘 6人為票選委員，
並依選舉得票數排名順序增列候補委員，委
員組成方式及人數分述如下： 

(一)當然委員 1人：由人事主任擔任。 
(二)指定委員 8人：由校長就本校一級單位主

管人員及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代表指定
之，但該協會拒絕推薦者，不在此限。 

(三)票選委員 6人及候補委員 3人：以票選方
式產生，依選舉得票數之多寡，依序排名
為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 

二、本校為辦理公務人員考績
(成)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
核或核議及公務人員之陞
遷等事項，設考績暨甄審
委員會(以下簡本會)。 

將現行條文第 2
點及第 3 點內容
合併並酌作文字
修正。 

本校一級單位主
管大多為男性，
近年來人事主任
1人及指定委員 6
人均為男性，以
致票選委員 4 人

必須由女性職員
擔任，始得符合
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
規定，進而造成
得票數高之男性
職員均無法擔任
票選委員，顯有
失公允之處，為
求解決之道，需
提高委員總數並
增加指定及票選
委員人數。 

三、本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
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
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
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
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 20人以上者，
至少 2人。 

三、本會置委員 11人，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 1人：人事室
主任。 

(二)指定委員 6人：公務人
員協會代表 1人，其餘
由校長就本校教職員工
中指定之。 

將現行條文第 2
點及第 3 點內容
合併並酌作文字
修正。 

修正條文內容係
依「考績委員會
組織規程」及「公
務人員陞遷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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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選委員 4人：由本校
職員(不含人事、會計人
員)相互票選產生。 

行細則」規定文
字辦理。 

四、本會之選舉方式規定如下： 

(一)本校公務人員(主計及人事人員除外)於本
會舉行選舉當日仍在本校支薪者，具有票
選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 

(二)選舉方式： 
由本校全體公務人員(主計及人事人員除
外)列為票選委員候選人，使用「紙本投票」
或「網路電子投票」擇一方式，採普選、
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最多連記 2名)選舉
之。每人於選票中圈選 1至 2名。該選票
中無圈選或圈選超出 2名者，則該選票視
同無效票(廢票)。 

(三)圈選方式： 

1.紙本投票：選舉權人應於選票圈選處以
劃記號為之，如有塗改，視為無效票(廢
票)，認定如有疑義時，由監票人員決定
之。 

2.網路電子投票：選舉權人應至人事室所
指定之網址及路徑，採網路線上勾選方
式投票。 

(四)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 
1.依選舉得票數之多寡，依序排名為票選

委員及候補委員，得票數相同者，以抽
籤決定之。 

2.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舉產生之委員，其
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無候補委員

遞補時，應辦理補選舉。 
(五)採紙本投票前，應公開推選監票人員進行

投開票作業，採網路電子投票，由人事人
員進行開票作業。選舉結果由人事室於本
校網頁公佈。 

(六)本會選舉委員之選舉日期及圈選方式由人
事室另行公告。 

四、票選委員選舉開票後，如

得票數相同，決定當選與
否時，由各得票數相同者
抽籤決定。 

新增訂選舉方式

相關規定內容
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委員資格： 
(一) 死亡。 
(二) 離職、留職停薪、延長病假、公務借調未

實際在本校任職者。 
(三) 免職、停職或撤職、休職。 

(四)喪失當然委員或指定委員身份者。 
(五)票選委員以書面提出請辭委員職務，經校

長同意獲准者。 
(六) 票選委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

2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解除其委員
職務。 

(七) 其他法定事項。 

五、當然委員、指定委員、票
選委員產生後，報請校長
遴聘之，並指定 1人為主
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
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

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現行條文第 5 點

內容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 6點。 

新增修正條文內

容。 

六、本會委員之任期 1年，自當年 8月 1日至次
年 7月 31日止，期滿得連任。並由校長指定

六、本會委員任期 1年，期滿
得連任，自當年 7月 1日

將現行條文第 5

點及第 6 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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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為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
主席就委員中指定 1人代理會議主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至次年 6月 30日止。 合併並酌作文字

修正。 

為因應實際需要

及配合新學年新

任一級單位主管

聘期，調整委員會

之任期自當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日。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執行本會委員職務時，
以公假及課務派代方式處理，其餘有關本會
職掌任務、出席會議及決議人數、復議程序、
委員迴避、陳述意見等事項，依「考績委員
會組織規程」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
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
達半數同意。 

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迴避
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
件之出席人數。 
本會初核或核議案件及甄
審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
有關資料，必要時並得通 
知受考人、陞遷人員、有
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
備詢，詢畢退席。 

新增訂給假及課
務處理方式。 

委員執行本會職
掌任務及會議程
序依「考績委員

會組織規程」及
「公務人員陞遷
法施行細則」相
關規定辦理並酌
作文字修正。 

八、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
對考核或甄審(選)過程應嚴守秘密規定，不
得洩漏，違反者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本會決議過程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

秘密。 

八、人事室及會計室職員之考
績、平時考核獎懲、陞遷
等事項，依各該專業法規
辦理之。 

將現行條文內容
刪除。 

新增修正條文內

容。 

九、本會開會時，除負責會議工作之人事人員外，
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或將
書面資料攜出會場，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
處。 

九、本會委員全年出席率達百
分之六十者，敘嘉獎一次。 

本校教師成績考

核會及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要點

已 刪 除 敘 獎 規

定，現行條文參

照本校教師規定

予以刪除敘獎內

容。 

新增修正條文內

容。 

十、本要點相關議事運作未規定者，得依內政部
訂頒之會議規範辦理。 

 新增修正條文內
容。 

十一、議案經表決通過後，如發現決議內容明顯
違背法令或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致原決
議案確有重加審議之必要時，由人事室依行
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提起復議，始得重啟
決議程序。 
提起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
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新增修正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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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交回復議案件或主管機關通知本校限期
重新報核案件，本會應重啟決議程序。 
重啟決議程序之案件，其決議仍應依法規所
定各該審議事項審議通過之出席及表決人數

比例。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及函釋
辦理。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公務人員考績、陞遷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內容酌作文字修
正。 

十三、本要點經本校主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內容酌作文字修
正。 

十四、本要點修訂實施日期自 112年 8月 1日生
效。 

 新增修正條文，
明訂修訂後之條
文 實 施 生 效 日
期。 

 


